附件：

2026年全市30项民生实事1-3月份进展情况表
	序号
	牵头单位
	年度目标任务
	工作进展

	1
	市人社局
	（1）实施促进重点人群就业行动，对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发放一次性求职补贴。
	2026届毕业生求职补贴常态化发放阶段：根据《关于做好2026届困难毕业生求职补贴信息化发放工作的通知》要求，经网上自愿申请、系统/人工校验审核等阶段，全市已发放190人，金额28.5万元。

	
	
	（2）因地制宜建设街道（乡镇）“三公里”就业圈服务站6个。
	截至3月底，6个服务站建设地点已确定，大通区工作人员和工作窗口已经安排到位；田家庵区、寿县、凤台县正在协调配置工作人员和设备；潘集区、八公山区工作人员已经确定，正在组织制定规章制度。

	
	
	（3）支持技工院校招收“两后生”和适龄农民工、失业人员、未就业高校和职业学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开展全日制系统技能培养。
	督促各技工院校针对“两后生”和适龄农民工、失业人员、未就业高校和职业学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，加大日常宣传力度，宣传配套政策及各技工院校优势，引导更多群体接受全日制系统技能培养，提升就业技能。

	2
	市残联
	（4）推动实现残疾人较高质量就业，为有需求的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647人次。
	截至3月底，潘集区、谢家集区、毛集实验区等县区已开始组织培训，共有就业年龄段残疾人97人参加，完成年度任务15％。

	3
	市民政局
	（5）加快城乡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，根据需要支持县区建设8个社区嵌入式养老服务机构（综合体）、43个农村幸福院。
	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：3个已开工建设，5个未开工。其中：大通区大通街道瀚城社区、高新区东方蓝海社区嵌入式养老机构已完成消防设计、装饰装修图纸审查、图审等前期工作，目前正在工程建设中。凤台县城关镇社区嵌入式机构已开工建设。八公山区1个已完成图纸设计，进入图审环节。寿县1个已确定建设地点，目前已完成项目立项、初步设计等前期工作。田家庵区1个、谢家集区1个、凤台县1个已确定选址。

农村幸福院：24个已完成选址，19个正在选址。目前，大通区2个、谢家集区2个、八公山1个、潘集区6个、毛集区3个、经开区1个、高新区1个、凤台县8个农村幸福院已确定选址。大通区1个，田家庵区3个、谢家集区1个、潘集区2个、八公山区1个、寿县11个正在进行选址摸排，预计4月确定建设地点。

	
	
	（6）对公建公营农村敬老院给予补助支持。
	省级资金已分配下达至各县区财政，各县区正在向财政申请拨付资金。

	4
	市民政局
	（7）加强城乡公益性公墓建设管理，推进不少于3个城乡公益性公墓新建、改扩建或配套设施改造以及提升管理维护水平。
	截至3月底，潘集区架河镇公益性公墓已完成墓穴安装、道路施工和墓区绿化，正在进行收尾工作；潘集区贺疃镇公益性公墓已开工，正在进行坑塘土方回填；凤台县丁集镇公益性公墓已完成土地报批，正在办理施工图审查。

	5
	市民政局

市医保局
	（8）精准做好城乡特困家庭筛查和兜底工作，落实城乡低保标准动态调整机制，特困人员基本生活标准按照不低于当地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的1.3倍确定。
	截至3月底，累计保障低保、特困等困难群众35.07万人次，发放各类救助金2.17亿元。已将动态调整低保、特困保障标准列入2026年拟提请市政府研究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。

	
	
	（9）对困难群众参加城乡居民医保个人缴费部分给予分类资助。
	2027年资助参保待省医保局安排部署城乡居民医保集中征缴工作后开展，预计9月启动，12月底完成。

	6
	市总工会
市司法局
	（10）开展困难职工帮扶救助，为困难职工提供生活救助、子女助学、医疗救助等不少于176人次。
	截至3月底，已救助在档困难职工117人次，发放各类帮扶资金34.02万元，完成年度目标66.48%。

	
	
	（11）开展困难群众法律援助，全市办理法律援助案件不少于4500件，实现民事、行政法律援助应援尽援，刑事通知辩护案件法律援助全覆盖。
	截至3月底，已受理法律援助案件1320件，完成年度目标29.33%。

	7
	市残联
	（12）实施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，为6816名残疾人提供康复救助。
	截至3月底，已为1425名困难残疾人提供康复救助，完成年度目标21.6％。

	8
	市退役军人事务局
	（13）强化困难退役军人服务保障，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和军属烈属810人。
	截至3月底，已帮扶困难退役军人和军属烈属271人，完成年度目标33.5%。

	9
	市教体局

市人社局
	（14）实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，资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8.3万人次。
	市教体局召开全市学前、普高、中职学段资助工作会议，各县区及各学校同步开展资助培训会。各学校有序组织贫困学生认定工作。截至3月底，已向财政部门申请资助资金，待资金下达后即组织发放。

	10
	市残联
	（15）实施“阳光家园计划”项目，为残疾人提供托养服务不少于700人。
	截至3月底，已开展托养服务300人，完成年度任务42.8％。

	11
	市残联
	（16）持续优化无障碍环境，为200户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实施无障碍改造。
	各县区已开展入户摸排评估，确定改造对象，潘集、寿县、毛集已完成改造方案，其他县区正在制定改造方案。

	12
	市教体局
	（17）改善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，对129 间中小学教室光环境进行改造。
	确定改造学校和教室数，已经发布采购意向和方案征集公告

	
	
	（18）义务教育阶段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 2小时。
	印发《淮南市每天一节体育课，每天2小时体育活动时间实施方案》，召开全市学校体育工作会议，部署义务教育阶段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2小时工作。

	
	
	（19）新增义务教育学校午休躺睡装备495套。
	已向凤台县财政申请资金指标，学校准备发布采购意向

	13
	市教体局
	（20）实施普通高中学位扩容工程，加强普通高中学位供给，加快扩大普通高中招生规模，2026年全市普通高中招生比例不低于70%。
	1.指导寿县发布2026年普高招生工作意见，明确特色办学，指标分配向薄弱学校倾斜；梳理各校办学条件缺口，制定采购清单；开展“强校+”联合体首次联合教研。
2.指导凤台推进凤台一中、凤台十中校园改造提升项目招标；凤台八中新建教学楼项目建设施工；发布2026年普通高中教师招聘公告。

3.评估凤台一中东校区监控系统运行情况，升级全覆盖关键场所；评估学生机房承载能力，申请新增学生机房；做好图书楼、阅览室等修护工作；申报凤台二中教师资源缺口需求；申报凤台职教中心物化生实验室建设项目。 

	14
	市教体局

市财政局
	（21）根据国家统一部署，逐步推行免费学前教育，统筹中央和地方资金，对符合条件的学前一年在园儿童减免保育教育费，做到应免尽免。
	截至3月底，已督促各县区将中央、省、市三级资金2617.57万元及时足额拨付到园，严格执行收费政策，确保财政资金专款专用、安全高效。

	15
	市卫健委
	（22）实施妇幼健康筛查项目，为农村地区适龄妇女提供3.87万人次宫颈癌、1.2万人次乳腺癌免费筛查服务。
	截至3月底，宫颈癌筛查已完成14566人，任务完成率37.64%；乳腺癌筛查已完成3900人，任务完成率32.5%。

	
	
	（23）开展新生儿遗传代谢病筛查和新生儿听力障碍筛查，筛查率分别达到98%以上和95%以上。
	截至3月底，出生人口2480人，完成新生儿疾病筛查2443人，筛查率98.5%；听力筛查2443人，筛查率98.5%。

	16
	市卫健委
	（24）实施“人工智能+基层应用”提升工程，选取7个县（区）开展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系统一体化建设。
	按省卫健委要求，已完成7个县区试点申报工作。省卫健委已完成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系统一体化建设方案设计工作，并报省数据局进行可行性论证，预计5月份将组织招投标工作。

	
	
	（25）试点地区基层医务人员培训不少于210名。
	与省卫健委对接，待基层医疗卫生服务系统建成后，计划于9月底之前完成培训。

	17
	市生态环境局
	（26）开展农村黑臭水体治理，新增完成20个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任务，全面完成淮南市农村黑臭水体治理三年行动方案部署任务。
	截至3月底，全市已完成治理9条，完成率45%。其中：寿县已完成6条，在建1条已完成污水管网铺设和一体化设备地基建设，正采购泵站设备；凤台县已完成1条，在建3条正在清理周边环境，其余3条正进行治理方案设计；潘集区已完成2条，在建1条正进行控源截污。毛集实验区3条正进行治理方案设计。

	18
	市生态环境局
	（27）深入推进餐饮油烟、噪声、恶臭异味及道路扬尘问题整治行动，群众“家门口”的生态环境问题得到有效整治。
	截至3月底，全市梳理排查上报餐饮油烟、恶臭、噪声扰民和扬尘等问题1020个，全部整改完成。其中餐饮油烟问题117个，全部整改完成；恶臭扰民问题143个，全部整改完成；噪声问题696个，全部整改完成；扬尘问题64个，全部完成整改。

	19
	市交通运输局
	（28）深入推进新一轮“四好农村路”建设，实施农村公路提质改造工程204公里。
	截至3月底，已开工59.1公里，其中已完工1.3公里，其余144.9公里正在进行招标工作。具体为：田家庵区0.3公里、谢家集区1公里已完工；寿县83.5公里已完成施工图设计，正在进行招标；凤台县57.8公里8条路已开工建设；潘集区48.5公里8条路、毛集实验区12.9公里12条路已完成施工图设计，正在进行招标工作。

	20
	市财政局
市公安局
	（29）提升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服务效能，做好救助基金垫付、追偿等工作，保障救助对象合法权益。
	截至3月底，全市共计救助事故当事人62人/次，救助金额200万元。

	21
	市委宣传部
市文旅局
	（30）完善便民文化设施，依托“15分钟阅读圈”建设，建成30个公共文化空间。
	市委宣传部、市文旅局联合开展公共文化空间点位实地核查工作，按照省委宣传部统筹数量要求，建设名单已上报，待省级确定。

	22
	市文旅局
	（31）开展送戏进万村活动，向全市每个行政村送演出不少于1场。
	截至3月底，已完成送戏演出82场。

	23
	市教体局
	（32）加强全民健身场地设施建设，加大适老化、适儿化健身设施配建力度，建设口袋体育公园5个。
	截至3月底，已完成县区健身设施现状摸底，重点对公园绿地进行排查。结合人口分布和“15分钟健身圈”要求，初步确定口袋体育公园拟建地址5处。

	24
	市住建局
	（33）稳步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，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0个左右。
	截至3月底，田家庵区68小区已完成施工招标、监理招标，正在推进施工图设计，并与各相关街道进行施工前对接。潘集区21个小区施工总承包已于3月16日施工招标挂网，4月2日开标。谢家集区13个小区正在编制工程量清单。八公山区1个小区招标已完成，施工合同已签订，供水、供气专业改造已完成。凤台县7个小区招标已挂网。

	
	
	（34）开展住宅小区屋面渗漏、外墙脱落专项治理，计划维修屋面外墙渗漏面积8万平方米左右。
	截至3月底，已完成屋面外墙渗漏维修面积2.01万平方米，完成年度任务25.1%。

	25
	市水利局
	（35）实施农村供水保障提升工程，开展规模化供水工程配套提升及小型供水工程升级改造，提升供水保障水平人口76.8万。
	全市实施农村供水保障提升工程共12处。截至3月底，3处工程已开工建设，已完成年度投资12439万元。其中：寿县2处工程已完成年度工程任务的27%、完成投资7504万元，毛集实验区1处工程已完成年度工程任务的60%、完成投资2300万元。其余9处正在开展前期工作，其中：潘集区1处、大通区1处、谢家集区2处、八公山区1处已完成工程实施方案的编制及审批工作。凤台县2处、潘集区1处、田家庵区1处等4处工程正在开展工程实施方案（初步设计）编制工作。

	26
	市总工会
	（36）推动全市工会驿站提质增效，完善提升60家工会驿站服务功能。
	截至3月底，已完善提升23家工会驿站服务功能，任务完成率38.33%。

	27
	市邮政管理局
邮政淮南市分公司
	（37）深化邮政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建设，推进邮快合作、客货邮融合发展，累计建设重点乡镇运营中心6个，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保持全覆盖。
	截至3月底，已完成寿县炎刘镇、潘集平圩镇2个乡镇中心建设，正在完善毛集实验区毛集镇、凤台县朱马店镇、寿县双桥镇、寿县三觉镇4个县镇运营中心的升级改造和规范化建设，切实提升邮政乡镇运营中心和村级站点服务民生的综合能力。目前稳定运营村级综合便民服务站407个。

	28
	市发改委
	（38）实施“惠民菜篮子”行动，推进18家左右商超及社区连锁店运行“惠民菜篮子”。
	1.根据省发展改革委统一部署，我市于2026年元旦、春节期间启动“惠民菜篮子”运行，共有40家商超及社区连锁店参与活动，活动累计开展24天，销售惠民商品约680吨，让利金额约127万元。

2.开展淮南市2025年“惠民菜篮子”门店的评价工作。

	29
	市市场监管局
	（39）实施“食安名坊”培育行动，培育6家“食安名坊”，并通过可视化非现场检查，推动食品小作坊产业高质量发展。
	印发《关于开展2026年省“食安名坊”培育行动的通知》，组织各县区初步梳理20家食品小作坊开展重点培育，对20家食品小作坊开展了培育标准解读。

	30
	市市场监管局
	（40）实施看得见的放心消费—学校食堂“互联网+AI+明厨亮灶”。推动全市各级各类学校食堂、校外供餐单位实现“互联网+AI+明厨亮灶”，更好地守护学生等广大消费者“舌尖上的安全”。
	印发《关于做好学校食堂后堂视频接入省级可视化监管应用的通知》，组织各县区对辖区学校开展排查。截至3月底，全市600余家学校食堂已接入省级监管平台，全面开展查缺补漏，已核查200家学校。




